
分类信息
遗（灭）失声明

1810 何 如 初 不 慎 遗 失
（灭失）永国用（1990）第
（0206）号《国有土地使用
证 》 ， 宗 地 号 ：
401-1A-25，土 地 坐 落
南苑路四弄 1 幢 3 单元
301 室，特此声明证书作
废，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
责任自负。

声明人：何如初
2016年8月1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1813 永康市凯威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遗失永康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5 年
8 月 28 日核发的注册号
为 330784000243122 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
作废。
永康市凯威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2016 年8月2日
声 明

1794 永康市互惠工贸有
限公司遗失中国人民银
行征信中心核发的机构
信 用 代 码 证 ，证 号
G1033078400307200H
声明作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1803 永康市古山江玉兰
副食店遗失永康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7 月
16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784610066355 营 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古山江玉兰副食店

2016年8月2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1809 永康市金泉羽信息
技术咨询有限公司遗失
永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5 年 11 月 2 日核发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30784MA28D2P549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
明作废。
永康市金泉羽信息技术

咨询有限公司
2016年8月2日
声 明

1813 永康市凯威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浙税联
字 ：330784344148746
声明作废。

声 明
1813 永康市凯威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遗失有效期
自 2015 年 7 月 1 日 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
码 号 为 34414874-6 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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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户籍制度改革工作，全

面清理整顿户口登记管理工作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我市

已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户口登记管

理专项清理整顿工作，该专项清查

工作将持续到 8 月底。

据介绍，专项清查工作是对全

市户籍人口逐户逐人进行核查，重

点核查 85 周岁以上和 16 周岁以上

未换领二代居民身份证、应销未

销、重复户口、无户口、户口性质差

错等人口信息。

工作人员将对无户口人员的

基本信息、产生原因、关系人等情

况逐一进行核查，并填写《无户口

人 员 情 况 调 查 登 记 表》，加 盖 村

（社区）公章后，统一汇总至各辖

区派出所，由辖区派出所按照相

关规定提出解决办法，报市公安

局审批。

此次清理整顿，还将对因参军

入伍、死亡、出国、失踪、重复户口

等应销未销的户口予以注销。对

出生未申报、收养未办理相关手

续、户口被注销未恢复、迁出未落

户等无户口人员，由相关部门按规

定协助当事人办理相关手续，及时

落实户口。对按相关规定仍难解

决的无户口人员问题，统一汇总至

市户籍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作为公安机关信息数据处理

的依据，为户籍制度改革顺利推进

奠定基础。

我市全面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工作
统筹城乡发展，农民原有权益不“清零”

记者 颜元滔
制图 蒋立峰

户 籍 制 度 事 关 公 民 就
业、教育、社会福利等各方面
的权益。前不久，为全面推
进我市户籍制度改革，促进
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和谐稳
定，我市出台了《永康市户籍
制度改革工作方案》。其中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如户籍
制度改革工作包括哪些内
容，剥离“二元制”后，农民权
益如何保障，方案都进行了
明确。

今年年底前
完成户籍改革工作

按照国家和省、金华市政府有关

户籍制度改革工作总体部署和政策规

定，我市户籍改革工作以“农村利益可

保留，城市利益可享受”为基本要求，

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因地制宜、

注重实际”的基本原则，取消我市农业

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实行城

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同时，按照

“积极稳妥、量力而行、逐步并轨”的原

则，逐步剥离依附在“二元制”户口基

础上的城乡差别公共政策，合理引导

农业人口有序城镇化，最终实现全市

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方案》明确，我市全面启动我市

户籍制度改革，确保到 2016 年年底前

基本完成各项工作目标，消除农村人

口向城镇转移的政策性、体制性障碍，

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

常住人口有序市民化，实现工业化、信

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的目标；到 2020 年基本建立与高水平

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新型户籍制度和基

本公共服务体系，为全面提高全市新

型城镇化水平提供有力保障。

具体来说，4 月以来，我市已进入

全面实施阶段，10 月 20 日前除制定政

策外，还要完成三项确权、户口清理整

顿、开展风险评估等工作；10 月 20 日

至 11 月 1 日为统一转换阶段，以 11 月

1 日 0 时为节点，全面完成农业与非农

业“二元制”户口性质转换，统一登记

为居民户口，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实行

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11 月 2 日至

12 月 31 日为总结完善阶段各职能部

门单位要及时梳理、充分研究户籍制

度实际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困

难，进一步研究完善各项配套政策，为

今后户籍制度改革工作继续深化和拓

展积累经验，全面提升城乡一体化水

平。

另外，调整后的社会基本公共服

务政策于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方案》，户籍制度改革工

作要与农村“三权”确权流转、公共

就业服务、教育、医疗、住房保障及

社会养老服务等相关领域配套改

革同步推进。加强基本公共服务

财政保障，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的公共财政体系，建立财政

转移支付同农业人口市民化挂钩

机制，落实因政策调整、扩大公共

服务覆盖面而增加的财政支出。

这意味着户改后，农民原有权益不

“清零”，将成为户改最大受益群

体。

此次户籍制度改革工作主要

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

一、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
记制度。取消农业、非农业性质户

口以及由此派生的自理口粮户口、

蓝印户口等各种类型户口，统一登

记为“居民户口”。公安机关不再

受理“农转非”“非转农”等户口性

质变更申请的业务，在换发居民户

口簿、制作常住人口登记表和开具

户口准迁证、户口迁移证等户口证

件时，不再标注农业户口、非农业

户口性质。

二、适度调整放宽户口迁移政
策。根据我市城镇化进程、产业发

展和城镇人口集聚等需要，结合城

镇承载能力，以具有合法稳定住所

或合法稳定职业为基本条件，以

“经常居住地登记、一房一户、人户

一致”为基本原则，对城乡落户政

策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完善。

1.在城镇有合法稳定住所（指

本人通过购买、赠与、继承、自建等

合法途径获得房屋所有权的房屋，

含租赁，下同）的人员，本人及其共

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

（包括无合法稳定住所、无生活来

源的未婚子女，下同）、父母，可以

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本市

范围内人员进城镇落户的，可以进

一步放宽合法稳定住所的范围、条

件。

2.无合法稳定住所，但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的引进人才、投资人员

和有突出贡献人员，以及其他有合

法稳定职业且按照国家规定参加

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可

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有

家庭户的上述人员，与其共同居住

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可以在当

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三、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深化

完善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

革，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

证，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山林承

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基本

建立“三权到人（户）、权跟人（户）

走”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体系，保

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集体财产

权和收益分配权，不得以退出集体

收益分配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

基地使用权等作为农民进城落户

的条件。

四、落实相关惠农政策。继续

保留完善各级政府对农民农业的

各项优惠扶持政策，保障进城镇落

户农民权益。户籍制度改革后，不

改变其原村经济合作社社员的身

份，不改变其原有的权利义务，其

所 拥 有 的 股 权 可 依 法 继 承 和 转

让。落户城镇的农民，享有与当地

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原已执行农

村居民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员，其本

人可继续执行。改革后，要切实保

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

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完

善就业失业登记管理制度，大力促

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整合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快实施

统一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完善以

低保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救助体系，

实现城乡社会救助统筹发展。同

时，要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

镇住房保障体系，采取多种方式保

障农业转移人口基本住房需求。

五、深化居住证制度改革。以

深化居住证制度改革为载体，健全

和完善流动人口网格化、信息化、

差异化、社会化、专业化服务管理

体制机制。按照“全员登记、依规

领证、凭证服务、积分量化”要求，

以居住登记证明和居住证为载体，

完善积分指标量化体系，健全和保

障居住证持有人依法享受劳动就

业、教育文化、卫生计生、证照办

理、参加社会保险，以及缴存、提取

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等服务权利和

便利。按照“总量控制、动态调整、

权责对等、梯度服务”要求，完善和

优化特惠公共服务待遇供给方式

和范围，不断扩大居住证持有人在

享受公办教育资源、职业教育资

助、就业扶持、医疗保障、住房保

障、社会救助、居家养老等公共服

务权利范围。规范和完善户口迁

入政策，确保有迁入意愿且符合落

户条件的居住证持有人，迁移登记

为本市户籍人口。

农民原有权益不“清零”,确保有条件的居住证持有人落户

开展户口清理整顿工作,逐户逐人核查全市户籍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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